附件3
川渝地区文化旅游领域证明事项

告知承诺书（示范文本）

 
一、基本信息

1．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．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主要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．投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申请人根据证明用途实际，选择填写2、3、4项）

二、文化和旅游部门告知事项
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

……

（二）证明用途

……

（三）设定依据

……

（四）证明内容

……

（五）承诺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文化和旅游部门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六）核查权力

对于申请人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证明事项，文化和旅游部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，采用书面核查、网络核验、实地调查、公示核查、协助核查等方式，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承诺的情况进行核查。

（七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对提供虚假承诺办理相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
1．终止办理，对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审批方式；

2．将失信行为信息纳入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公示平台；

3．责令限期整改；

4．撤销行政决定；

5．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 

三、申请人承诺 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: 
（一）已知晓文化和旅游部门告知事项的全部内容； 

（二）自身符合行文化和旅游部门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； 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五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:

 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